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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京卫医〔2022〕68 号

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
加强本市健康体检行业“实名制”

体检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市卫生健康

监督所，市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健康体检行业管理，规范健康体检机构及

体检者行为，切实落实“实名制”就医有关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健康体检流程管理

各健康体检机构应高度重视健康体检流程规范化管理工作，

切实履行身份核验职责。应根据机构布局特点，制定合理的流程

动线；严格落实“实名制”体检制度；完善人证比对、现场照片

采集等环节；加强登记、采血等关键岗位的身份核查力度；充分

应用信息化手段，加强受检者身份核验，避免环节疏忽，防范代

检事件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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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落实受检者身份信息核对

各健康体检机构应加强全流程受检者身份核对工作。体检登

记岗位应配备身份证阅读器，应用体检信息系统现场读取受检者

身份信息并核对，确保“实名制”体检有效落实。有条件的机构

可使用人证比对系统，增加信息核验的准确度。登记时，还应采

用身份证读取或现场照相等方式采集受检者照片，通过体检信息

系统实现各检查科室核对受检者基本信息和照片。体检过程中还

可使用电子监控、腕带标识等方式，加强体检过程监控。

三、实行受检者“实名制”承诺

各健康体检机构应加强对体检者自我行为的约束和管理。在

登记环节受检者应签署“实名制”体检承诺，承诺本次体检各项

检查项目均由本人完成，不存在他人代检的行为，若有违反，由

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各健康体检机构可根

据体检流程设计承诺书签署环节，可单独设置，也可与导检单、

病史调查等内容结合，做好存档管理。

四、加强信息化监管手段应用

各健康体检机构应加强体检信息系统和信息化监管手段的

应用。体检信息系统应保障体检各环节的信息畅通，减少纸质体

检表的使用。加强体检信息历史数据的应用，通过信息化手段实

现历史结果比对，发现受检者检测值偏离较大时，系统自动预警

提示核查。对采血、放射等易发生代检的环节，应安装监控系统，

重点核查、重点防范、重点管理，不给代检行为以可乘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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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视“春招”“秋招”等特殊时期行业监管

各区卫生健康委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要及时将

本通知传达到辖区全部健康体检机构，督促其做好各项措施落实

工作；要在“春招”“秋招”等特殊时期加大对健康体检“实名

制”的监管力度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；要

加强与公安、网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，及时移送相关线索。市卫

生健康监督所要重点在“春招”“秋招”等重点时期对各区健康

体检机构的依法执业情况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和重点抽查。市

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要将“实名制”体检相关要求纳入常态

化监控范围，及时总结发现的共性问题，不断完善健康体检流程

设置，推动本市健康体检行业持续良性发展。

盖章 gz

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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